
中國文化大學
跨域專長選填說明會



通識教育理念

通識課程的學習在提供學生建立廣博的

知識基礎，以厚植學生跨域知能整合的

能力，並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知能。



跨域專長

3

 本校結合學系領域多元之優勢，

於通識課程四大領域外新增「跨

域專長」，融合通識教育與各院

系所學位學程之專業教育，完善

學生未來整體學習之發展。



通識課程架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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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域專長12

106學年度起入學學生
除語文、人文、社會、自然以外，新增「跨域專長」12學分

（共6門系列課程）。

大一下學期選定專長，大二開始修習課程



什麼是跨域專長？

每個跨域專長包含6門課程，共12學分

–集中於大二修習（上學期3門課、下學期3門課）

– 6門課必須同一專長，不能跨專長隨意修習

– 不得選擇本系(組)主開之跨域專長

日常生活(生命科學系)
跨域自然：生技魔法

跨域自然：疾病與我

跨域自然：再生醫美：美麗人生

跨域自然：新聞媒體中的生物學

跨域自然：植物動畫

跨域自然：市場裡的生物學

森林休閒(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)

跨域自然：森林副產物開發及應用

跨域自然：森林環境解說

跨域自然：森林療癒概論

跨域自然：森林資源應用

跨域自然：森林遊憩概論

跨域自然：生物多樣性體驗



有哪些跨域專長?

跨域專長網頁就可以查詢唷
http://cross.pccu.edu.tw/

依主開學院分類，依自己的喜好選擇志願

http://cross.pccu.edu.tw/


跨域專長志願選填

跨域專長身分選填: 1 0 8年 4 月 15日- 4 月 19 日

跨域專長身分公告: 1 0 8 年 4 月 29 日

跨域專長身分更換: 1 0 8 年 4 月 3 0 日- 5 月 3 日

--以上皆為線上系統查詢及更換--



跨域專長志願選填

電腦選填：本校首頁網址http://www.pccu.edu.tw/ → 學生專區

選填志願個數：30個（不多也不少！）

選填完成後，由電腦進行志願配對

未選填或未獲分配至選填的30個志願中，則以亂數分配於尚有名

額之專長中

http://www.pccu.edu.tw/


跨域專長志願選填流程圖

選填志願

公告結果

開放更換專長

直接帶入課程
(不能加退選)

*填寫30個
*學生無法選填本系主開之跨域專長

僅能更換有名額的跨域專長

依據專長身分選課 第一階段選課

第二階段選課
1.105學年度(含)前入學學生均
可自由選課

2.一年級沒專長身分不能選



操作方式介紹



學校首頁→學生專區→輸入帳號、密碼

4/15才開放

系統操作-1



系統操作-2

校園服務→課業服務→跨域專長選填



系統操作-3

右方跨域專長選項→拖曳至左方我的志願(共需選填30個志願)



系統操作-4

需選滿30個志願才可儲存



系統操作-5

我的志願可以拖拉排序或重新選擇



你的疑問

Q、我不喜歡分配到的專長，怎麼辦？

A、4/30-5/4更換跨域專長時可更換尚有名額之跨域專長



你的疑問

Q、會不會搶不到課？

A、你的專長需修習的6門課程，會直接帶入你的

課表中，無須再上網搶跨域專長課程。



你的疑問

Q、專長課程會不會和我其他必修衝堂？

A、不會喔！跨域專長的課全部開設於星期五，系上

二年級的專業必修不會開在星期五！



你的疑問

Q、如果修了才發現這個專長真的不適合我怎麼辦？

A、

– 可於6月、11月開放期限內更換尚有名額的跨域專長

– 之前所修的學分不列入計算



通識課程修習原則



通識課程

通識領域 100-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起

通

識

課

程

語文

國文 4 4
外文 4 4

外語實習 2 2

人文學科

歷史 2

10

文學

12

文明思想
藝術

社會科學

政治
經濟

社會

心理

自然科學
與數學

自然科學
數學

電腦資訊 4
跨域專長 X 12



通識課程基本修習原則
100學年度起入學新生



通識領域

應修學分

學系領域

語文

人文學科 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
與數學

總計學分

人文通識 歷史 社會通識 自然通識 電腦資訊

人文藝術 10 4 2 4 4 4 28

社會科學 10 6 2 2 4 4 28

自然科學 10 6 2 4 2 4 28

通識課程學分修習規畫

100-105學年度入學新生



通識課程基本修習原則
106學年度起入學新生



通識課程學分修習規畫

106學年度起入學新生
通識領域

應修學分

學系領域

語文
人文

通識

社會

通識

自然

通識

跨域

專長

總計

學分

人文藝術 10 2 4 4 12 32

社會科學 10 4 2 4 12 32

自然科學 10 4 4 2 12 32



學系領域一覽表
學院 學 系 學 系 領 域 學院 學 系 學 系 領 域

文
學
院

哲學系
中文系
史學系

人文藝術
人文藝術
人文藝術

工
學
院

化材系
電機系
機械系
紡織系
資工系

自然科學
自然科學
自然科學
自然科學
自然科學

外
語
學
院

日文系
韓文系
俄文系
英文系
法文系
德文系

人文藝術
人文藝術
人文藝術
人文藝術
人文藝術
人文藝術

商
學
院

國貿系
企管系
會計系
觀光系
資管系
財金系
全商系

社會科學
社會科學
社會科學
社會科學
社會科學
社會科學
社會科學

理
學
院

應數系
物理系
化學系
地理系
大氣系
地質系
生科系

自然科學
自然科學
自然科學
自然科學
自然科學
自然科學
自然科學

新
傳
學
院

新聞系
廣告系
資傳系
大傳系

社會科學
社會科學
自然科學
社會科學

法
學
院

法律系 社會科學

藝
術
學
院

美術系
音樂系
國樂系
戲劇系
國劇系
舞蹈系

人文藝術
人文藝術
人文藝術
人文藝術
人文藝術
人文藝術

社
會
科
學
院

政治系
經濟系
勞動系
社福系
行管系

社會科學
社會科學
社會科學
社會科學
社會科學

環
設
學
院

都設系
建築系
景觀系

社會科學
自然科學
自然科學

農
學
院

園藝系
動科系
森保系
土資系
生應系
食營系

自然科學
自然科學
自然科學
社會科學
社會科學
自然科學

教
育
學
院

教育系
體育系
國術系
運健系
心輔系

人文藝術
自然科學
自然科學
自然科學
社會科學



共同科目基本修習原則

共同科目 修 習 原 則 說 明

體育 必修，1至3年級，共6學期 2、3年級採興趣選項

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─國際情勢 必修，1年級1學期

*105學年度(含)前入學新生之重、補修生（含轉學生），原應修習「全民國防教育軍

事訓練」、「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-國際情勢」改修習「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-

(1)」。

100學年度起入學新生

共同科目 修 習 原 則 說 明

體育 必修，1至2年級，共4學期 2年級採興趣選項

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─(1) 必修，1年級1學期

106學年度起入學新生



通識課程選課規定

一、「人文通識」、「社會通識」及「自然通識」每學期可修習二門課程。

二、 大學部四年級學生：

(1) 未修滿通識課程12學分者，每學期可修習三門通識課程。

(2) 已修滿通識課程12學分者，於第一階段不可再選課。如修習通識領

域錯誤，可於第一階段選課時間持選課更正單至教務組選課。

三、「國文」、「外文課程」、「外語實習」為學年課程，若無衝堂等特殊

情況，上、下學期不得隨意更換組別，學期不可顛倒修習，否則學分不

予承認。

四、大學部通識課程非研究所基礎學科，為保障大學部學生權益，第一階段

選課期間不開放研究所學生選課，於第二階段選課期間再行開放。



重補修原則

學年度 應修學分 重補修原則

100-105
學年度入
學新生

應修共同與
通識28學分

 105學年度(含)前入學新生之重、補修生
（含轉學生）原應修習「電腦資訊」改修
習「自然通識」替代。

 原應修習「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」、
「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-國際情勢」改修
習「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-(1)」。

 108學年度開始原應修習「歷史」改修習
「人文通識」指定科目替代。



其他相關規定

一、除國文、外文、電腦資訊領域以外，修習本系主開之通識課程科目，不計入通識學分；主

開單位為學院之通識課程科目，該院學生修習不計入通識學分。

二、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合開通識課程，全校學生皆可修習，不受主開學系不計入通識學

分之限制。

三、課程名稱相同且已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得重複修習；課程名稱有異動者，已修習及格之科目

不得重覆修習。

四、修習「國文」、「外文類」科目超過規定之應修學分，不計入通識學分。

五、本系專業課程(含本系或外系開課)與通識課程名稱相同或相似者，不計入通識學分。

六、105學年度(含)前入學學生修習「跨域專長」課程，「跨域人文」承認為人文通識、「跨

域社會」承認為社會通識及「跨域自然」承認為自然通識，承認通識學分以該學系學生應

修習該領域學分數者為上限。



跨域專長修習原則

 跨域專長為校定必修科目，以同一專長為限，共計6門課12學分，
統一於星期五授課。更換專長前已修習跨域專長學分不得承認通識
學分；是否承認為外系選修學分，由各系自訂。（106學年度起大
二學生自動帶入跨領域課檔，不得超修）

 大學部跨域專長非研究所基礎學科，為保障大學部學生權益，不開
放研究所學生選課。

 轉系學生不需更換跨域專長身分。

 107學年度入學學生，將依據志願選填及系統分發結果，課程直接
匯入課檔，已匯入課檔同學不得加退選課程。



簡報完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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